
 

赣教职成办函„2022‟5 号 

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职院校（含职教本科学校）、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综

合改革提质创优的意见》（赣府发„2020‟1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

进一步提升我省职业教育办学水平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

打通教学链和产业链，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，决定遴选

建设一批省级区域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公共实训基地（以下简

称实训基地）。具体要求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新发

展理念，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，以产教融合为主线，统

筹利用政府、学校、行业、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，建设

集实践教学、社会培训、创新创业、技术研发服务和企业真实

生产于一体的区域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公共实训基地，开展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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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劳动力和现实劳动力培养培训，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和社会人

员就业创业，为区域和行业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支撑。 

（二）总体目标 

围绕省内“2+6+N”重点发展产业、14 个重点产业链及民生

紧缺领域，同步规划、适度超前，对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，

打造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开发平台和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

术服务中心、紧缺技能人才的培训培养中心，为全省增强产业

核心竞争力、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。 

（三）基本原则 

1.需求导向、错位建设。综合考虑省内产业集中度和职教

资源聚集度，结合现有培训力量，合理确定实训基地建设空间

布局和功能定位，避免重复建设，实现各类实习实训资源优势

互补、有机衔接。 

2.多元主体、共建共享。构建多元投入格局，鼓励政府、

行业、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参与，做到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

共建共享。 

3.公益为主、市场运营。以提供公共性服务为主，遵循市

场规律，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，形成充满活力、高效有

序的发展机制。 

4.国际先进、技术领先。对标产业发展前沿，充分体现新

技术、新模式、新业态，仪器设备和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

平，培训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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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定位与功能 

（一）科学确定定位 

科学确定实训基地的建设方向和服务面向，以服务区域为

主，辐射全省同类领域。可面向一个或多个专业大类的通用性、

交叉性、复合性需求，也可聚焦特定专业领域，有效解决传统

实习实训的场地不足、技术滞后、成本过高、共享性差等问题。 

（二）合理规划场地 

实训基地应当有独立运营的场所。如规划建设在学校校园

内、企业厂区内、工业园区内的，应当建设相对独立的出入口。 

（三）细化功能设计 

实训基地应能承担学生实习实训、技能竞赛、技能培训鉴

定、创业孵化、师资培养培训，服务师生实践能力提升；承担 1+X 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，服务证书培训与考核；开展职业

安全教育，提升受训者职业安全素养；面向劳动者开展职业技

能培训，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；灵活开展各种应用性技

术研发，实施生产性、复杂性、高精尖训练，服务企业特别是

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。 

三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配置一流硬件设施 

依据国土空间规划，统筹考虑实训基地的选址和布局。合

理确定建设规模，整合建设教学、实训、生产、研发、管理等

功能区，科学配套生活服务、内外交通、生态景观等设施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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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留发展空间，也可适度配臵学生公寓、教师公寓、食堂等生

活服务设施。实训仪器设备既考虑通用性，能开展生产性实训，

承接企业生产服务和技术研发，技术参数达到生产标准；又具

备先进性，部分还应具备精密生产、高端服务功能。鼓励入驻

企业提供实训设备，争取设备生产商设立生产和服务体验展室，

折价供给或捐赠设备。实训基地每年投入用于设备更新换代经

费投入原则上不低于 100 万元。 

（二）开发高水平教学资源 

按照真实环境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的要求，开发设计各类

实习实训项目和教学培训资源。依托虚拟现实、多媒体、人机

交互、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等技术，开发一批先进的智能工厂虚

拟仿真实训系统，提供沉浸式实习实训。通过半实物仿真、全

虚拟仿真形式，替代在高危或极端的环境、不可及或不可逆以

及高成本、高消耗的操作，解决“看不见、进不去、动不了、

难再现”的实训教学难题。鼓励引进、集成、转化吸收国内外

先进地区和先进企业的优质培训资源。 

（三）建设“双师型”教师团队 

建设社会化师资库，建立学校教师和企业能工巧匠多渠道、

多形式参与机制，吸纳区域内、行业内专业拔尖人才担任专兼

职教师，吸引高技术技能人才设立工作室，培育一批优质实训

项目指导教师，聚集大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，形成专兼结合的

实训骨干教师队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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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运行 

（一）明确建设主体 

实训基地牵头建设单位和申报主体可以是政府、高职院校

（含职教本科学校）或社会力量。鼓励政府、行业、企业和社

会组织多方参与，以土地、资本、人力、技术、管理等各种要

素投入，以 PPP、股份制、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方式建设，做到多

元投入、共建共享，权责一致、互利共赢。 

（二）建立科学运营机制 

按需配备管理团队，建立健全投资建设、教学管理、技术

服务和运营管理等制度，形成科学规范、高效有序、充满活力

的企业化管理运营机制。建立运营成本分担机制，按照“谁受

益谁承担”原则，可向培训单位合理收取费用。 

（三）面向市场开放运营 

鼓励对外开展技术服务、职业培训、技能鉴定、生产销售、

专利转让等，按照市场化原则实行有偿服务。可通过公开招标，

委托第三方机构，对公共实训设施、耗材以及项目开发、保障

服务等进行专业化管理。 

五、申报安排 

申报单位需提交详实可行的项目论证方案、建设方案及运

营方案。具体应当包括：项目定位、项目功能、项目规模、预

期效果、建设基础、办学水平、师资队伍、资金保障等。相关

申报材料请于 2022 年 5 月 13日（周五）前送至省教育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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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王荣，联系电话：13698472212，电子邮箱：

411910030@qq.com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项目申报书封面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3 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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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

              项目地点：            

  服务产业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

联系方式：    

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

 

 

 

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制 

二〇二二年四月 


